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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中航光電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建議第二次授予 

 
謹請參閱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七

日發佈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附屬公司中航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光電」）採用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并據此授

予首批限制性股票。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中航光電擬根據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向特定參與人授予

第二批限制性股票（「建議第二次授予」）。 

 

根據建議第二次授予，中航光電將向1,215名選定參與人授予總計32,065,000股限制性

股票，占中航光電於本公告日已發行股本約2.9963%。建議第二次授予的授予價格為

每限制性股份人民幣23.43元。建議第二次授予的股票來源包括但不限於中航光電按

照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從二級股票市場回購的股票或定向發行的新A股股票。 

 

於本公告日，建議第二次授予尚需取得必要的批准，包括但不限於中航光電之股東

大會上股東之批准、本公司董事會之批准以及相關監管機構的審批。 

 

假設建議第二次授予涉及的股票均通過定向發行新A股股票的方式授予，則建議第

二次授予完成后，本公司持有的中航光電的權益將由39.78%攤薄至38.63%。因此，

建議第二次授予可能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4章下本公司的視同出售。由於建議第二次授予的相關最高規模測試百分比率低

於5%，根據上市規則，建議第二次授 予豁免遵守公告及股東批准之要求。 

 

建議第二次授予亦包括向中航光電之董事長郭澤義先生及總經理趙勇先生分別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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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0股限制性股票。郭澤義先生及趙勇先生均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之關連人

士。因此，此次授予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下本公司之關連交易，由於此次授予

相关最高規模測試百分比率低於1%，根據上市規則，中航光電向郭澤義先生及趙

勇先生授予限制性股票豁免遵守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要求。 

 

本公司將適時就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任何進一步安排，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適用

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濱 

 

北京,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陳元先先生、王學軍先生，非執行董事閆靈喜先生、

廉大為先生、徐崗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人懷先生、劉威武先生和王建新先生

組成。 

*僅供識別 


